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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鱼峰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
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根据工作需要，现对鱼峰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领导小组等有关事宜调整如下：
一、领导小组成员
组  长：  张  燕  区政府副区长
副组长：  余霞林  区民政局局长
兰康秀  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成  员：  李燕玲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网信办主任
王  清  区委编办副主任
吴云华  区信访局副局长
陈东磷  区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   
魏  鹏  区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
谭振贤  区发改局副局长
樊  文  区教育局副局长
冯晓璐  区民政局副局长
郑  绚  区医疗保障局副局长
柳  政  区应急局副局长
苏  燕  区财政局副局长
许成爱  区人社局党组书记、副局长
韦凯歌  区住建局副局长
韦同换  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梁  冬  区卫健局副局长
贺飞跃  区司法局副局长
杨松柏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
王江辉  公安鱼峰分局副局长
二、工作职责
（一）定期研究解决本区城乡低保对象、受灾群众、特困人员、孤儿和监护缺失的未成年人、贫困残疾人和重度残疾人、生活无着落流浪乞讨人员、困难优抚安置对象等各类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问题，推动有关困难群众保障政策落实到困难群众身上。
（二）重点落实中央和自治区以及各级财政下拨的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是否足额按时发放到困难群众手上。
（三）充分发挥社会救助、“三留守”人员关爱、灾害应急救助等协调机制的统筹协调作用，强化资源统筹、部门协作，及时研究解决跨部门问题，推进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政策衔接和工作衔接。
（四）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救助和“三留守”人员关爱工作。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民政局，具体负责本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余霞林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由冯晓璐同志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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